
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文件

湖师医学发【2022】10 号

关于印发《医学院、护理学院育人工作量

计算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系（部）、室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，落实“立德

树人”根本任务，推动形成全员育人、全方位育人、全过程育人的工

作格局，根据《岗位聘期考核办法》（湖师院发〔2022〕52 号）中《育

人工作量计算办法》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育人工作量计算范围

Ѓ҅Є担任班主任工作；

ЃԑЄ担任本科生导师工作；

ЃҎЄ承担招生宣传工作；

Ѓ Є承担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指导工作；

Ѓ֒Є承担学生社团（含创业团体）、艺术团指导工作；

Ѓ῏Є承担学生心理健康咨询、职业生涯咨询辅导和教育工作；

Ѓ҈Є举办思想政治教育、科学技术、心理健康、安全稳定、科

研竞赛、生涯规划、就业指导等专题报告（讲座）等工作；

Ѓ῍Є承担学生就业创业、科技创新、考研等指导工作；

ЃӢЄ担任研究生导师工作；

Ѓ Є其它育人工作；

二、育人工作量计算标准



Ѓ҅Є ᴑ ӀᴑЕ分基础工作、重点指标、获评优秀班主任或

带领班级争取荣誉、毕业班班主任额外课时四个部分，课时总量视工

作情况而定。

1.基础工作

完成班主任日常工作，经学院考核合格，每学年计 40 课时；考核

不合格或发生重大责任事故，该学年不计课时，同时予以解聘。

2.重点指标

（1）学科竞赛参与率：学科竞赛参与率根据专业和年级进行划分，

每学年统计一次。

大一：班级学科竞赛参与率达到 25%，该学年计 10 课时

大二：班级学科竞赛参与率达到 50%，该学年计 10 课时

大三：班级学科竞赛参与率达到 75%，该学年计 10 课时

大四及以上：班级学科竞赛参与率达到 100%，该学年计 10 课时

（2）外语过级率：英语过六级人数占班级总人数的比例。

二年级外语过级率达到 30%及以上，计 10 课时

三年级外语过级率达到 50%及以上，计 10 课时

四年级及以上外语过级率达到 70%及以上，计 10 课时

3.获评优秀班主任或带领班级争取荣誉

（1）本人获评优秀班主任或所带班级获评文明班级、优良学风班

级、先进团支部、平安校园先进班级（兼得不累加）等集体荣誉称号，

每学年计 10 课时，院级荣誉减半。

（2）带领班级获得市级及以上集体荣誉，每学年计 15 课时。

4.毕业班班主任可根据以下条件，额外加计课时

班级考研录取率（含考取国外研究生，下同）达到 25%及以上，

加计 20 课时；所带班级考研录取率较上一年该专业平均录取率增长

1%，计 2 课时，依次累加。

（二） ᴑ Е学院聘请的本科生导师，定期对学生的

学业、个性化培养等进行指导,经考核合格，每生每学期计 4 课时。指

导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，每生计 2 课时。

ЃҎЄ ᴶ ᵲЕ参加学校或学院组织的招生宣传，每

天计 5 课时；开展优质生源基地定期互动项目，每学年计 10 课时；

所联络中学录取优质生源数较上一年增长 10%及以上的，计 10 课时；



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每学期计 3 课时；获评校级招生宣传优秀

个人计 3 课时。

Ѓ Є ᴰ ɻ ꜠Е带队指导学校或学

院组织的学生社会实践、志愿者活动，按实际带队天数计算，2 课时/

天/队，每队上限 28 课时。获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校级表彰的各奖

励 15、10、6、3 课时，其中同一项目年度内获得多项荣誉按照就高原

则奖励。

Ѓ֒Є Ѓ ∕ҟ ᵩЄɻ ᵲЕ相关职能部门

或学院聘请担任指导老师，按每年社团星级评比结果认定，五星级社

团计 18 课时/年，四星级社团计 14 课时/年，三星级社团计 10 课时/

年，无星级但年检合格的社团计 6 课时/年；校级认定的艺术团计 20

课时/学期。

Ѓ῏Є ằ ɻ ҟ ᵲЕ学校和学院

安排的心理健康咨询、职业生涯咨询，计 1 课时/次，总计不超过 20 课

时。

Ѓ҈ЄӃ⸗ ɻ ɻ ɻ∕ ∕ҟɻ

ằ ɻ Ὴ ɻ ҟ Ҙ Е工作量以 3 课时/

次为基准，具体根据以下岗位系数计算：

岗位级别 正高 副高 中级及以下

系数 1.5 1.2 1

Ѓ῍Є Е参加挑战杯、互联网+、职业生涯规划

等 A 类学科竞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（第一指导老师，下同），100 课

时/项，省级其他等级奖项及市、校、院级奖项，分别按照 30 课时/

项、20 课时/项、10 课时/项、5 课时/项计算。学院承办的其他类别

专业性学科竞赛等同 A 类计算，上限 10 课时。与医学专业密切相关的

非 A 类学科竞赛，分值由学院进行认定。同一项目多次获奖的按就高

原则计；非独立指导学生学科竞赛的，由第一指导老师按实际工作量

分配课时。

ЃӢЄ ᴑ Е每生每学年计 10 课时。

Ѓ ЄŅ ņ ᵲЕ担任学院系部办主任、教学督导主任，每

学年计 10 课时；系部办副主任、督导委员，每学年计 8 课时；教研室

主任、系部秘书每学年计 6 课时。



Ѓ ҅Є Ά ᵲЕ党委委员、党支部书记、党支部支委成

员、学生党建联系人每学年计 8 课时；参与学生党员发展、面试工作

每天计 2 课时。

Ѓ ԑЄ ҟ∕ҟ ᵲЕ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每

学期计 3 课时；实习点巡视走访按每天计 3 课时；毕业班班主任（不

含定向就业）每学期计算 8 课时；获评校实践教学优秀指导老师、校

就业工作先进个人奖励 5 课时。

Ѓ ҎЄ ᵲЕ在考研调剂、专业选择、复试方面

给予指导者经个人申报、学生认可、学院审核酌情计 2-5 课时/人。硕

士研究生录取为博士研究生，导师计 10 课时/人。

Ѓ Є ∕ ᵲЕ科研项目结题当年计算课时：

国家级项目 30 课时；省级项目 15 课时；市级项目 10 课时；校级项目

8 课时；院级项目 4 课时。指导实用新型专利、发明专利分别计 2 课

时、10 课时；独立指导学生发表一级、核心、普通刊物分别计每篇 10、

6、2 课时，其中普通刊物累计不超过 6 课时；以上非独立指导学生科

研、发表论文的，由第一指导老师按实际工作量分配课时。

Ѓ ֒Є ɻ ᵲЕ联系

寝室、班级或困难学生工作，经考核合格，每学年按照结对的量计基

础工作量 2-8 课时，联系寝室被评为校五星级寝室，班级被评为校级

文明班级或校级优秀团支部等荣誉，期末酌情奖励 2-5 课时，获得省

级荣誉的再酌情进行加分。

Ѓ ῏Є ꜠ ᵲЕ担任学院学生活动评委，

按每人每场 2 课时。

Ѓ ҈Є ָ ꜘⅎЕ获得省级教书育人奖项计 10 课时；

校级教书育人奖项（校级三育人、十佳育人模范、师德标兵、陆增墉

教师奖、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优秀辅导员）计 5 课时。

Ѓ ῍ЄῚלғ ɻ ῗ ᵲЇ Ά

ᴰ ” Ї Ίᵩ ‟┼ ‼ɼ

三、其他

Ѓ҅Є育人工作考核纳入学院年度教职工考核统一进行。

ЃԑЄ教职工承担学校职能部门牵头组织的育人工作，其工作量

由职能部门和教职工所在学院（部门）依据本办法共同核定。



四、未尽事宜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讨论决定。

五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学工办负责解释。

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

2022 年 12 月 12 日

湖州师范学院医学院 2022 年 12 月 12 日印发


